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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港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内堆存
作业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加强上海港口危险货物管理，规范危险货

物集装箱的港内堆存作业，保障港口生产安全有序，依据

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上海港口条例》、《港口危

险货物安全管理规定》等法规、规章，结合上海港口实际，

制订本规定。

第二条 经常从事危险货物集装箱装卸作业的港口，

应当建有存放危险货物集装箱的港内专用堆场。新建、改

建和扩建危险货物集装箱码头和堆场应当按照规定办理安

全条件审查和竣工验收手续。

第三条 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内专用堆场的堆存作业，

应当严格按照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“作业品名”、“作

业方式”、“作业区域范围”中所载明的作业品种、存放时

间、存放数量等进行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要超品种、超数量

存放的，应当报经港口行政管理部门重新核准。

第四条 危险货物集装箱进出堆场前，堆场管理人员

应当对集装箱箱体四周进行检查，确认集装箱表面结构完

好，危险货物标签、标记清晰可见，并与作业委托人做好

交接工作。

第五条 危险货物集装箱进出堆场，堆场管理人员应

当做好堆场作业信息记录。记录内容包括集装箱进出堆场

时间、集装箱号、危险货物信息、集装箱堆存箱位等。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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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作业信息记录应当至少保存一年。

第六条 危险货物集装箱港内专用堆场应当严格划分

各类危险货物的堆存区域，并按危险货物的性质和类别要

求进行堆码。

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最高允许堆码两层，其它危

险货物集装箱最高允许堆码三层。堆场应当根据危险货物

的不同性质做好有效隔离。

第七条 液化天然气罐式集装箱相互不得叠放，与其

他非易燃易爆危险货物集装箱叠放时，应当放置在最上层。

装有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（GB12268）所列毒性物质中

包装类别Ⅰ的危险货物集装箱，应当箱门对箱门，集中堆

放。

第八条 危险货物集装箱在港内堆场存放时，每年高

温季节应当按照安监、消防、港口等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

要求，采取必要的降温防护等措施，以确保存放期间的安

全。

第九条 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（GB12268）中的 1.1项、

1.2项、7类以及硝酸铵类物质的危险货物集装箱，应当实

行直装直取，不得在港内堆场存放。不实行直装直取的 1
类、2类、3类、4类、5类、6.1项中的包装类别Ⅰ和Ⅱ、

具有副危险性的 8 类、9 类中的锂电池组，以及冷冻温控

的危险货物集装箱，在港内堆场的存放时间不得超过 72小
时。其他品类的危险货物集装箱，在港内堆场的存放时间

不得超过 7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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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内堆场的《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》及附属文件对

货物存放时限有特殊规定的，按核定时限执行。

第十条 水水中转的危险货物集装箱需要在港内堆场

存放，超过本办法第九条所规定时限的，港口经营人应当

按照港口行政管理部门所核定的堆存数量，在堆场内划定

专门区域，并按相关标准落实安全监管措施。

第十一条 港口经营人应当在其经营场所公布危险货

物集装箱的堆存时限。

第十二条 对收货人或者其代理人未能在规定时限内

提离港区的危险货物集装箱，港口经营人可以进行转栈储

存，将货物转入港外具有相应资质的危险货物集装箱专用

库场。接收转栈集装箱的专用库场应当按规定落实安全监

管措施。

第十三条 当危险货物集装箱未超过规定时限但超过

港内堆场核定限量时，港口经营人必须将危险货物集装箱

转出堆场，但应当就转运收费等内容与货主或者相关方进

行协商约定，以保障货主的利益。

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0
年 2月 28日止。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2月 25日印发


